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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间接税服务 | 2026 年 2 月 3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和 2 月 2 日公布多项增值税法配套文件，为落实增值税法进一步

明确政策执行口径。相关文件涉及征税范围确定、优惠政策衔接、出口业务税务处理、应税交易销售额计

算、进项税额抵扣、增值税预缴、增值税纳税申报等诸多事项。其中除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外，其余文件均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期税务快讯将对上述文件的主要内

容作简要的概括性介绍。 
 

9%税率适用货物以及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范围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9 号在公告附件中对适用 9%增值税税率的货物，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

产的范围予以详细注释，并明确此前规定与公告规定不一致的，以公告为准。此外，公告所列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如在执行过程中有更新、替换，统一按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执行。 
 

公告附件 1 详细列举了适用 9%增值税税率的以下 20 类货物，并附有具体范围注释： 

⚫ 农产品（植物类、动物类的初级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 自来水，暖气、热水，冷气，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 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 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公告附件 2 对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进行税目注释，具体包括： 

⚫ 销售服务（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建筑、金融、生产生活服务等共计六大类 33 个子类）； 

⚫ 销售无形资产（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无形资产）； 

⚫ 销售不动产（建筑物、构筑物）。 
 

税务快讯 

增值税法配套文件重磅发布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1/t20260131_3983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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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附件将原先分散于多项文件中的税率适用注释进行整合与完善，形成系统化清单，增强政策透明度和操

作性，颇具亮点。例如，对农产品、饲料、农机等货物，通过“正面列举+反面排除”的方式，减少政策执行争

议。 
 

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 
 

为保障政策的平稳过渡，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0 号对增值税法实施后的多项税收优惠衔接事项加

以明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4 号则进一步明确了小规模纳税人（尤其是自然人）的起征点等征管处

理。 
 

⚫ 增值税起征点：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按月销售额 10 万元（季度 30 万

元）或按次（日）销售额 1000 元的标准执行起征点政策。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销售额未达到起

征点标准的，可以选择全部或者部分应税交易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自然人在出租不动产等

六类情形下，应当以当月发生全部应税交易的销售额，适用 “按月”计算的起征点标准；除六类情形外，

自然人发生应税交易实行按次纳税，并在达到起征点时，区分代开发票、有扣缴义务人、自行申报三种

情形办理申报纳税。 
 

⚫ 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残疾人个人提供服务、学历

教育服务等增值税法及实施条例中的免税项目作出具体明确，并延续了原增值税体系下的若干免税政

策。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免税项目虽然得以延续，但公告规定执行至 2027 年底，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

于： 

- 农业生产资料； 

-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个人转让著作权； 

- 直接或者间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 统借统还业务利息收入； 

- 金融行业若干免税项目（如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取得的收入，金融同

业往来利息收入等）。 
 

⚫ 简易计税方法：纳税人发生某些应税交易的，可以选择适用有关的简易计税方法。例如： 

- 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一般纳税人出租或销售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不动产，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等，可以选择按 5%的征收率计缴增值税； 

- 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销售旧货等特定情形下，可以选择按3%征收率减按 2%计缴增

值税。 
 

一般纳税人自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当月起，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1/t20260131_3983036.htm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4742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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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有的简易计税政策未获延续，例如原适用 3%征收率的生物制品销售、“甲供工

程”，原适用 5%征收率的劳务派遣服务政策等。 
 

⚫ 销售额扣除政策：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延续金融机构贴现、融资租赁、建筑服务分包、劳务派遣、旅

游服务、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房地产项目等业务允许从销售额中扣除相关价款后计算销项税额或者应纳

税额的规定。对于特定情形，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的相关价款应取得合法有效凭证。其中，将建筑服务

分包款从含税销售额中扣除计算销项税额或应纳税额的处理仅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情形，即一般计

税方法下，建筑企业支付的分包款不得从销售额中扣除，而应通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 
 

⚫ 其他优惠：包括管道运输服务增值税实际税负超 3%部分即征即退、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抵扣、创新药销

售等政策继续实施，部分优惠政策（如前述管道运输服务、创新药销售等政策）明确继续实施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及具体管理办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1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5 号系统规范了出口货物和跨境销售服

务、无形资产的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免）税事项。两项公告对适用退（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视同出口货

物、跨境销售服务、跨境销售无形资产等情形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了免抵退税和免退税办法、退税率、计税

依据、计算公式、免税项目等事项，全面涵盖备案、申报、审核、证明管理、监督等相关环节。两项公告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同时，同步废止《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39 号）等多项旧规。新文件中关于申报期限及收汇期限方面的规定尤为值得关注，例如，

有关出口业务未在规定的 36 个月期限内申报退（免）税的，将视同向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或无形资产。 
 

增值税应税交易销售额计算口径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2 号延续了现行制度和做法，明确以下八类特定应税交易以扣除相关价款后

的余额计算销售额： 

⚫ 转让金融商品：买入价可从卖出价中扣除；盈亏可相抵，负差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

售额相抵，但年末负差不结转至下年。 

⚫ 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扣除支付给承运方的运费。 

⚫ 航空运输企业提供航空运输服务：扣除代售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客票而代收转付的价款。 

⚫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扣除向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航空运

输销售代理企业的境内机票净结算款及相关费用。 

⚫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外航段机票代理服务：扣除向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境外

航段机票结算款及相关费用。 

⚫ 境外单位通过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及其直属单位在境内开展考试：扣除支付给境外单位的考试费。 

⚫ 签证代理服务：扣除向服务接受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给外交部和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费、认证费。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1/t20260131_3983038.htm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47423/content.html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1/t20260131_3983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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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进口免征进口增值税的货物：扣除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货款。 
 

上述扣除价款即使取得增值税扣税凭证，其进项税额也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事项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3 号（简称“13 号公告”）明确了一般纳税人购进机动车、购进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购进道路/桥/闸通行服务等情形下的进项税额抵扣和增值税扣税凭证要求，以及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

（不含固定资产）、服务，用于简易计税项目、免征项目和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情形下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此外，13 号公告还规定，一般纳税人凭完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的，

应当具备书面合同、付款证明和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5 号发布了《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暂行办法》，该办法系统性地明确了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长期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抵扣、调整及管理规

则。根据办法规定，此处的“长期资产”范围不包括租入的长期资产、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

等；对较受关注的原值超过 500 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用于混合用途情形，办法明确了进项税额分期调整方

法、发生资本化改造和处置情形下的调整规则等。根据办法要求，纳税人应当及时归集长期资产对应的增值

税扣税凭证，做好记录、归档，并设置长期资产进项税额抵扣台账，记录原值超过500 万元的单项长期资产

的取得、使用、处置，以及进项税额抵扣情况。 
 

一项应税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情形 
 

根据 13 号公告，一般纳税人发生以下四种情形的，应当按照应税交易的主要业务适用税率： 
  

⚫ 销售软件产品的同时提供的软件安装、维护、培训等服务，适用软件产品的税率。  

⚫ 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货物的同时提供的安装服务，适用货物的税率。  

⚫ 充换电业务中销售电力产品的同时收取的蓄电池更换、定位、维护等服务费，适用电力产品的税率。  

⚫ 提供交通工具租赁服务的同时收取的信息技术等服务费，适用租赁服务的税率。  
 

纳税人发生的与上述情形类似的应税交易，比照执行。  
 

资产重组相关增值税处理 
 

13 号公告明确，纳税人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实施资产重组，符合有关条件的不属于增值税应

税交易和不得抵扣非应税交易，涉及的货物、金融商品、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统称资产）转让不征收增

值税，对应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值得注意的是，可适用上述处理的资产重组须满足相关条件，例如转让的

资产包中应当同时包括资产、债权、负债和员工，资产重组应当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等。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2/t20260202_3983079.htm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2/t20260202_3983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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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号公告还对销售生产工期超过 12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先收款后分期提供服务，销售

不动产，金融机构应收未收利息等四类特定情形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规定予以明确。 
 

增值税预缴税款管理办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4 号发布《增值税预缴税款管理办法》，对纳税人发生跨区域经营等特定情

形下的增值税预缴规则进行了系统整合与规范。该办法覆盖跨地级行政区建筑服务、预收款方式建筑服务、

预售房地产项目、异地不动产转让与出租、油气田企业跨省服务等场景，统一了有关预缴标准，有望解决基

层执行中的争议事项。有关纳税人应关注办法中的若干征管要求，例如：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采取

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的，应当自行建立预缴税款台账，妥善保管相关合同、发票等证明资料；有关纳税

人应当预缴税款但逾期 6 个月没有预缴税款的，将由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

关规定处理。 
 

增值税纳税申报的相关调整 
 

为落实增值税法下相关法律法规变化，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6 号对《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和相

关附列资料的填报要求进行优化调整。本次调整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涉及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的申报表及预缴申报表中的多个栏次。 
 

结语 
 

 

 

此次密集发布的增值税法配套文件内容丰富，在大体延续原有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在征管细节层面进

行了诸多优化和调整。对纳税人而言，在享受政策延续的确定性红利同时，也应密切关注若干关键调整可

能带来的合规要求升级（例如长期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处理、出口退税收汇管理收紧、增值税申报表填报

调整、“一项应税交易”判断、9%税率货物范围、5%征收率延续、自然人代扣代缴规则、增值税预缴台账建

立等）。建议纳税人及时准确了解税收政策内容，尤其是涉及新增政策或者政策变化的部分，同时全面梳

理企业在 2025 年底前适用的所有增值税优惠政策并核对其是否在新文件中得以延续；在此基础上对内部税

务管理流程尽快进行必要调整，同时持续跟踪增值税法律法规与实践动态，防范潜在合规风险。 
 
 

 

 
 
 
 
 
 
 
 
 
 
 
 
 

https://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602/t20260202_3983104.htm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0012/c524750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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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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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

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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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联机构并不

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

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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